农村法治宣传教育月活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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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概况】
2023年是“八五”普法中期验收之年，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一中、二中全会精神，落实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进一步加强法治乡村建设，服务乡村振兴工作，切实增强农村居民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天元区守法普法工作办公室接到上级文件通知后，结合自身特点，第一时间印发了《关于开展2023年全区农村法治宣传教育月活动的通知》，明确了此次活动的主题、内容和目标，全面部署了此次活动，并围绕活动主题，不断创新宣传形式，广泛深入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农村法治宣传教育月活动。
                                              
【重点宣传内容】
一是开展送法下乡活动。天元区司法局联合区纪委、区信访局、各镇、街道在新马社区集市开展2023年农村法治宣传教育月活动，助推法治乡村建设。5月18日上午，新马集市人潮涌动，上午9点，宣传活动正式开始。此次活动以“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为主题，同时结合2023年“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活动及《信访工作条例》实施一周年活动，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手册、赠送法治文化用品等方式，向村民重点宣传了民法典、信访工作条例、法律援助法、防电信诈骗、禁毒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内容，同时为群众提供现场法律咨询，引导群众积极学法、用法，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二是开展法律服务进社区活动。5月19日，天元区司法局、天元区法律援助中心联合区残疾人联合会、泰园社区、泰山路司法所、法律援助志愿者，在泰园社区残疾服务驿站内积极开展法律服务进社区活动。活动现场，志愿者向残障人士宣传了《民法典》《法律援助法》等法律，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残障人士讲述在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同时以案释法引导残障人士体能够充分知晓运用法律来维护他们的合法利益，加深了残障人士依法维权意识，为关爱残障人士身心健康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三是开展法治讲座进校园活动。5月26日，天元区司法局联合团区委、区妇联在长沙市一中株洲实验学校开展“12355·青春自护”法治讲座。本次普法讲座育由湖南诚一律师事务所杨英中律师主讲，长沙市一中株洲实验学校200余名同学参加。在普法教育讲座中，杨英中律师借助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案例与数据报告分析，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帮助同学们深刻理解了什么是儿童性侵犯，作为中学生又该如何去预防和处理性侵犯，以及怎么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等问题，层层递进，不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法律观念，牢记既不要成为性侵害的受害者，更不能成为一名施暴者。在交流互动环节，同学们热情高涨，纷纷举手向杨律师提出自己心中的疑问，杨律师也十分耐心地运用专业的法律知识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他告诫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遵纪守法，做一名学法、守法、用法的好学生。

【活动特点和效果】
农村法治宣传教育月活动不仅可以在法治领域产生积极的效果，还有助于提高村（社区）居民的法律素养，减少法律问题，促进法治社会的建设。
活动特点：一是深度法律教育。这个活动为村（社区）居民提供了更长时间的法律教育机会，可以深入涵盖各个法律领域，从家庭法律到土地权和消费者保护等。二是互动性和多样性。活动内容多种多样，包括发放宣传资料、悬挂宣传横幅、开展法律咨询、举办法治讲座等，以吸引不同年龄和教育水平的受众。三是多方合作。活动通常会与政府机构、法律服务机构、教育机构和社区团体合作，以获得支持和资源，确保活动的成功。
活动效果：一是提高居民法律意识。通过持续的法治教育，使居民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法律权利和责任，提高法律意识。二是减少法律纠纷。通过提供法律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减少居民之间的法律纠纷和纠纷解决成本。三是增强居民的法律素养：村（社区）居民将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法律知识，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